2、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的审计处罚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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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弃听证或超期未提出





不符合听证条件








实施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。

















审计组提出审计报告，经审计组长审核后，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。被审计对象应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意见。





审计业务部门复核，审计法制机构审理审计报告等审计资料，并出具书面复核、审理意见。





对发现的应当由其他部门纠结、处理、处罚或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行政责任、刑事责任问题的，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





局领导主持召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审计报告，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处罚集体定案和裁量，并形成审计业务会议决定。





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符合听证条件的，送达审计听证条件的，送达审计听证告知书，告知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在收到审计听证告知书后3日内提出听证。





举行听证会





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审计机关提出意见或建议





制发审计决定书等审计结果文书





审计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，被审计单位不服审计决定的，可以自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

要求听证








